
附件 

 

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提质增效，根据《预算法》及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 号）、《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指标库”

（以下简称“指标库”）是指依托河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管理的绩效指标库，是开展省级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载

体。 

第三条 指标库管理是指省财政厅、省级预算部门围绕

指标库开展的绩效指标建设、应用、日常维护等预算管理活

动。 

第四条 指标库管理突出结果导向，重点考核实绩，遵循

科学合理、统一规范、动态调整、共建共享、便于操作的原

则。 



第五条 省财政厅、省级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作，

做好指标库管理工作。 

  （一）省财政厅。负责指标库管理的总体工作；研究制

定指标库管理制度和共性绩效指标框架；审核省级部门报送

的指标库设置、调整、撤销需求；考核指标库应用管理情况；

负责指标库日常运行维护。 

（二）省级预算部门。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做好指标

库建设、使用、维护等工作；负责本行业本领域绩效指标设

置收录应用等全程管理和共性指标应用工作；按照省财政厅

审核意见修改完善绩效指标；负责本行业本领域绩效指标政

策咨询等工作。 

第六条 指标库的用途主要包括： 

（一）通过统一分类、归纳分析、建立索引等方式，提

高绩效指标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为科学客观衡量评价预

算绩效提供参考依据和标准。 

（二）为预算部门和单位提供辅助工具，推动绩效指标

设置从“填空题”变为“选择题”，提高绩效目标申报等工

作效率。 

（三）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绩效指标信息进行

识别比对和预警分析，提高绩效指标数据应用水平，实现从

依靠“人为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 



（四）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将指标库共享至

全省范围内使用，减少重复建设，提升全省预算绩效管理水

平。 

第七条 省级预算部门指标库应用管理情况纳入省级部

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范围。 

 

第二章  指标库建设 

第八条 指标库由省财政厅和省级预算部门共同建设。

省财政厅负责搭建框架、系统建设和日常运行维护、制定管

理规则等基础性工作，设置和收录共性绩效指标。省级预算

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指标库中设置和收录相关行业领域的

绩效指标，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绩效指标和标准

体系。 

第九条 指标库中的绩效指标，按性质可分为共性绩效

指标和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 

共性指标是适用于所有绩效管理对象、常规性工作的绩

效指标，共性绩效指标由省财政厅从绩效管理对象支出中总

结归类共性项目，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统一设定。 

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是适用于特定部门或行业领域、

专业性较强的指标，由省级预算部门根据有关政策要求、部

门或行业特点、资金用途等设定。 



第十条 指标库中的绩效指标分为三级，下级指标从属

于上级指标。其中：一级、二级指标采用财政部的指标框架

设置，三级指标是由省财政厅和省级预算部门自行设置和收

录的共性和分行业分领域指标。 

第十一条 指标库包含行业类别、专项资金名称、资金用

途、资金主管部门、指标名称、指标解释、指标出处、评分

标准、指标实际值、绩效标准、指标属性、是否必选项、指

标层级、关键字等信息要素。收录调整指标时应尽可能确保

指标信息完整、清晰。 

第十二条 绩效指标的设置原则上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突出目标导向，与绩效目标直接相关，指向明确，能够恰当

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突出工作重点，优先选入能够体现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文件要求、直接反映产出和效果、具有代表

性和针对性的核心指标，做到精简实用、合理可行；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确保指标可

衡量、可考核、可操作；与基本公共服务、预算项目支出等

标准相结合，同类项目绩效指标应当统一规范，便于相互比

较。 

第十三条 省级预算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对拟入库的绩效

指标进行认真筛选、科学论证，尽量确保收录的绩效指标在

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性，避免频繁修改。对已不符合实际情

况或已不再使用的指标，要及时调整或撤销。 

 



第三章  指标库应用 

第十四条 指标库应用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为事前

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绩效

管理全链条、各环节工作提供参考和标准。 

第十五条 指标库供财政部门、预算部门等在开展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时参考使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需要

使用绩效指标的，原则上从指标库中选用。指标库中未收录

到的绩效指标，如确需使用的，按照“先入库、后使用”原

则，由省级预算部门提前向省财政厅提出指标入库申请，经

审核通过后方可选择使用。 

第十六条 省级预算部门选用绩效指标时，应根据工作

需要，按照行业类别、资金主管部门、项目资金目录、资金

用途等情况分类查找、选定合适的、针对性强的绩效指标。

对于某些涉及多个领域的专项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设定绩

效指标的，可从指标库中跨类别筛选相关指标。 

第十七条 加强绩效数据的应用，通过绩效数据的逐年

积累以及各绩效指标各年度数据的对比分析，建立标准统一、

数据准确、普遍认可的绩效指标体系，实现省内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不同时间的横向与纵向绩效结果比较，为预算管

理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第四章  指标库维护管理 



第十八条 指标库的维护管理主要包括绩效指标的入库、

调整、撤销。其中，入库是指在指标库中新增绩效指标信息。

调整是指在指标库中对已入库的绩效指标信息进行修改。撤

销是指在指标库中对已经不适用的绩效指标进行删除。 

第十九条 指标库的维护管理坚持动态调整的原则，由

省财政厅和省级预算部门定期对入库的绩效指标进行管理

和维护。共性绩效指标由省财政厅进行维护。分行业分领域

绩效指标原则上由省级预算部门先发起维护申请，提供需要

新增、调整或撤销的指标信息，同时提出相关的理由或文件

依据，经省财政厅审核通过后对指标库进行更新。没有明确

合理依据的申请，省财政厅审核时不予通过并退回部门。 

第二十条 出现以下情况的，应当新增入库绩效指标： 

（一）根据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需要、政策文件要求以

及工作实际，需要新增绩效指标，更好地衡量绩效结果的； 

（二）在绩效评价等工作中，通过收集整理和实际应用

发现核心绩效指标的； 

（三）从财政部或外省市绩效管理实践中，发现符合我

省工作实际、具有通用性质绩效指标的； 

（四）其他需要入库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出现以下情况的，应当对绩效指标进行调

整： 

（一）因政策调整，对绩效指标提出新要求的； 

（二）绩效指标内容有瑕疵的； 



（三）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绩效指标信息进行微调的； 

（四）其他需要进行调整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出现以下情况的，应当对绩效指标进行撤

销： 

（一）绩效指标已经不适用实际需要、不符合当前经济

社会和行业发展以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的； 

（二）绩效指标内容存在严重错误，使用指标会造成绩

效结果失真、分析汇总出错的； 

（三）其他需要进行撤销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省级预算部门应及时做好指标库建设维护

工作，确保指标库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如省财

政厅发现省级预算部门未主动收录必要的绩效指标或收录

的绩效指标不符合要求导致无法使用的，省财政厅可向部门

提出收录绩效指标的建议，由部门根据省财政厅建议收录相

关绩效指标。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市县财政部门可视实际需要，自主灵活使

用省级指标库，已经建立本级指标库的，可与省级指标库并

存使用，推进省级指标库与市县指标库的互联互通、共享共

建。市县财政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指标库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